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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加工贸易】加贸企业对接ERP监管便利措施政
策解读

公司名称 深圳市红三羊供应链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东门南路1006号文锦渡口
岸综合报关大楼628E

联系电话 0755-25108873 18807550903

产品详情

党的ershida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加工贸易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工业化信息化进程，培育我国制造业竞
争新优势方面，承担着重要使命。深圳关区的大型加工贸易企业主要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
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附加值高、生产周期短，对海关提升监管服务水平有
较高的要求。加工贸易企业对接ERP监管是深圳海关顺应产业变革和新技术发展趋势，秉持互联网+、大
数据、智慧海关理念，推出的一项加工贸易监管模式改革，是对海关管理理念和监管手段的一次创新。

近日，深圳海关向对接ERP的加工贸易企业推出了11条“企业共享的ERP数据视同已向海关主动报备”便
利监管措施。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吧！

 

一、什么是加工贸易“企业共享的ERP数据视同已向海关主动报备”便利措施？

加工贸易“企业共享的ERP数据视同已向海关主动报备”是指海关与加工贸易企业联网对接企业资源计
划（ERP）系统，直接、实时抓取企业真实生产数据，与海关监管数据交叉比对，辅助开展业务验证和
日常监管，并配套给予联网对接ERP企业（下称“对接企业”）免除重复报备手续的差别化管理便利措
施。

  =海关小贴士=  

企业自查发现其进出口活动存在少缴、漏缴税款或者其他违反海关规定的情形，不适用该措施，应按主
动披露有关规定办理。



 

 

二、加工贸易“企业共享的ERP数据视同已向海关主动报备” 适用范围?

适用于深圳关区内已完成与海关联网对接（ERP）、且实施以企业为单元加工贸易监管模式的加工贸易
账册企业。

 

 

三、便利化措施主要有哪些？

1、加工贸易账册设立（变更）

在账册设立（变更）环节，对接企业可根据产品特点及生产管理需要，将账册表头“单耗申报环节”选
择为“报核前”，向海关申报成品、料件电子数据。报核前申报单耗与企业生产实际更加准确，申报规
范的情况下系统能快速审核通过。

措施解读：对接企业选择“报核前”申报单耗后，账册设立（变更）只需要报备成品、料件，系统自动
审核通过率较高。

2、单耗申报

对接企业根据生产管理需要可自行核算保税料件耗用情况，在报核前以账册变更方式如实申报单耗。

措施解读：对接企业只需要在账册报核前根据实际情况计算料件耗用情况。

3、加工贸易账册报核

对接企业可根据自身生产周期自主选择核销周期（最长不超过一年），按实际库存向海关办理账册报核
。

措施解读：对接企业根据实际盘库结果、生产周期等需要，按照实际库存情况办理账册报核手续，避免
因报核时间与实际盘库节点不一致增加工作量和成本。

4、外发加工、深加工结转收发货记录验核

对接企业开展深加工结转、外发加工业务的，以企业ERP系统物料或成品出入库电子记录代替纸质收发
货记录，不再制作纸质件备查。



措施解读：海关根据业务办理需要，直接查询企业ERP系统物料或成品出入库电子记录，印证企业收发
货记录情况。

5、保税货物存放场所变更验核

对接企业通过ERP系统共享库位、仓位信息，向海关报备保税货物存放场所情况。

措施解读：因企业ERP数据不包含海关审核所需的资料（保税货物存放场所的产权证明、租赁合同等资
料），因此，对接企业仍需要事先向海关提供有关资料，办理备案变更手续。通过ERP系统共享的库位
、仓位信息辅助印证海关日常监管。

6、料件串换

对接企业在保税料件之间、保税料件与非保税料件之间进行串换，符合“同品种、同规格、同数量、不
牟利”等规定，并已通过ERP系统向海关共享串换信息的，视同已向海关主动报备。

措施解读：对接企业通过生产工单的实际发料、计划发料数据印证料件串换情况。对接企业如有料件串
换，应确保生产工单有关数据齐全。

7、边角料（残次品）处置情况报备

对接企业经批准开展保税维修业务，已通过ERP系统以边角料（残次品）类型，向海关共享无法修复货
物、维修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替换下的旧件、坏件等电子记录信息的，企业在金关二期系统账册设立
（变更）环节可不备案损耗。

措施解读：保税维修企业在账册设立（变更）环节可不备案、申报损耗，需通过ERP系统向海关共享保
税维修有关物料情况，并按规定处置。

8、通关单证修撤申请

对接企业申请办理加工贸易货物报关单、保税核注清单修改和撤销业务，涉及品名、数量、计量单位等
内容，可将企业ERP数据作为印证资料。对于查获异常仅需做改单处理且符合有关条件的，经申请可以
“先放行、后改单”。

措施解读：对接企业向海关申请修改和撤销报关单、保税核注清单有关数据的，可将ERP出入库数据作
为印证材料。

9、在途货物验核

对接企业保税货物的在途情况已通过ERP系统向海关共享物流信息的，视同已向海关主动报备。

措施解读：海关开展稽核查过程中，调用物料入库、成品出库、库存明细等数据，辅助验核企业在途货
物情况。



10、网上稽核查

海关通过ERP系统的库存、生产工单等数据核算印证保税料件耗用情况，实施网上稽核查；必要时可开
展实货验核。

措施解读：海关对对接企业实行“网上稽核查为主、实地稽核查为辅”的监管措施，对无重大风险企业
不开展实地稽核查。

11、实货验核

海关开展盘库等实货验核，可通过企业ERP系统共享数据查询保税货物进、出、转、存、销等有关情况
。

措施解读：海关开展实货验核，不再用企业单耗计算出来的“海关底账”为依据，而是通过企业ERP系
统数据印证保税货物进、出、转、存、销等有关情况。

  =海关小贴士=  

深圳关区加工贸易账册业务手续在南头海关集中办理，其中加工贸易业务二科承担关区ERP对接企业的
加工贸易账册业务电子审核，企业业务办理可拨打咨询电话：0755-27848602。

 

 

四、哪些加工贸易企业可以申请参与ERP监管模式？

1、信用等级不为失信企业；

2、已应用ERP系统进行管理的加工贸易企业；

3、企业ERP系统满足海关基本对接要求。

 

  =海关小贴士=

符合条件的企业可向属地海关申请对接ERP，并按照海关要求开展对接工作。对接不收取费用！

目前，加工贸易企业仅需要对接“物料入库表、生产工单表、成品出库表、库存明细表、物料归并关系
表、成品归并关系表”等6张表，就可以享受上面的11条优惠措施。对接数据越多，可享受的优惠措施更
多。

对接企业应当对ERP系统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实时性负责。



因企业系统原因导致ERP数据未全部向海关共享，未传输的ERP数据涉及业务场景不适用对应“企业共享
的ERP数据视同已向海关主动报备”措施，按照加工贸易监管的一般性规定实施管理。

 

目前深圳关区已有近40家产业链龙头的加工贸易企业实现对接ERP监管。ERP监管模式通过“低干预、高
效能”的精准监管实现关企“双赢”，加工贸易企业快来申请吧！

来源：深圳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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